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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目 的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簡 介 對 有 關 修 訂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服 務 條 例 》(第
1 3 2 章 ) (㆘ 稱 “ 有 關 條 例 ” )的 建 議 ：

( a ) 授 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 ㆘ 稱 “ 署 長 ” ) 可 在 無 須 取

得 禁 止 令 的 情 況 ㆘，直 接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以 封 閉 無 牌

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1； 以 及

( b ) 授 權 署 長 封 閉 對 公 眾 健 康 構 成 即 時 危 害 的 不 合 衞 生 食

店 /食 物 工 場 ， 並 徵 詢 各 委 員 意 見 。

背背 景景

2 . 為 了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， 政 府 規 定 所 有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均 須 領 有

適 當 的 牌 照 或 許 可 證 ， 例 如 普 通 食 肆 、 小 食 食 肆 、 食 物 製 造 廠 、

燒 味 及 鹵 味 店 、 屠 房 等 牌 照 ， 以 及 售 賣 壽 司 和 刺 身 的 許 可 證 ， 才

可 營 業 。 自 從 ㆒ 九 九 七 年 發 生 了 多 宗 涉 及 不 合 生 的 食 店 / 食 物

工 場 的 霍 亂 和 食 物 ㆗ 毒 個 案 後，社 會 ㆖ 越 來 越 多 聲 音 要 求 加 強 管

制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，尤 其 是 無 牌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，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。

問問 題題

無無 牌牌 食食 店店 // 食食 物物 工工 場場

3 . 在 現 行 法 例 ㆘，封 閉 無 牌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的 程 序，相 當 冗 長 ，

並 難 以 收 效 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㆘ 稱 “ 署 方 ” )作 為 發 牌 當 局 ， 須

首 先 以 傳 票 檢 控 無 牌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的 經 營 者 ， 待 他 們 被 定 罪

後 ， 才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禁 止 令 。 只 有 在 該 經 營 者 違 反 禁 止 令 且 被 定

罪 的 情 況 ㆘ ， 署 方 才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。 整 個 過 程 可 以 長 達 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包 括 食 肆 、 食 物 製 造 廠 、 新 鮮 糧 食 店 、 烘 製 麵 包 餅 食 店 、

凍 房 、 工 廠 食 堂 、 冰 凍 甜 點 製 造 廠 、 奶 品 廠 、 燒 味 及 鹵 味 店 、 屠 房 及 售 賣

限 制 出 售 食 品 的 店 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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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月 (見 附 件 A 的 流 程 圖 )。

4 . 無 良 的 經 營 者 視 此 為 法 律 漏 洞 ，利 用 其 ㆗ 的 空 檔 時 間 ，以 短

期 租 約 形 式 ， 租 用 無 法 取 得 牌 照 的 處 所 非 法 經 營 小 規 模 飲 食 生

意 。 到 了 當 局 終 於 獲 發 封 閉 令 時 ， 多 數 經 營 者 便 會 乾 脆 結 業 ， 再

另 覓 ㆞ 點 重 新 開 業 。 另 ㆒ 些 經 營 者 則 會 試 圖 拖 延 封 閉 程 序 ， 他 們

會 藉 不 斷 轉 換 經 營 者 ／ 東 主 或 生 意 性 質，令 署 方 難 以 證 明 他 們 違

反 禁 止 令 。

5 . 這 個 問 題 的 嚴 重 性，從 ㆓ 零 零 零 年 ㆒ 月 至 九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可

見 ㆒ 斑 。 在 2 9 9 宗 禁 止 令 個 案 ㆗ ， 署 方 只 申 領 到 1 個 封 閉 令 。 有

關 的 統 計 數 字 ， 包 括 無 牌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的 數 目 ， 以 及 對 這 些 處

所 的 檢 控 數 字 ， 都 載 列 於 附 件 B。

不不 合合 生生 的的 食食 店店 // 食食 物物 工工 場場

6 . 為 了 防 止 傳 染 病 蔓 延，衞 生 署 署 長 可 行 使《 防 止 傳 染 病 蔓 延

規 例 》 (㆘ 稱 “ 有 關 規 例 ” )第 1 9 和 2 4 條 所 授 予 的 權 力 ， 把 包 括

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在 內 的 任 何 處 所 隔 離 和 消 毒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規 例 並

不 適 用 於 與 傳 染 病 無 關 的 食 物 衞 生 事 故 。 此 外 ， 對 於 ㆒ 些 衞 生 條

件 極 差 ， 以 致 會 嚴 重 和 ／ 或 即 時 危 害 公 眾 健 康 和 安 全 ， 而 必 須 立

刻 封 閉 的 處 所 ， 有 關 規 例 也 不 能 發 揮 效 用 。

7 . 雖 然 署 方 不 斷 採 取 行 動 打 擊 這 些 不 法 情 況，但 卻 欠 缺 封 閉 和

禁 止 使 用 這 些 處 所 的 權 力，因 而 大 大 削 弱 了 其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和 安

全 的 能 力 。

建建 議議

封封 閉閉 無無 牌牌 食食 店店 // 食食 物物 工工 場場

8 . 為 了 更 有 效 ㆞ 解 決 無 牌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的 問 題 ， 我 們 建 議 在

有 關 條 例 ㆗ 增 訂 條 文 ， 以 授 權 署 長 直 接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， 而 申

請 封 閉 令 的 依 據 ， 是 有 關 處 所 屬 無 牌 營 業 。 根 據 建 議 ㆗ 的 安 排 ，

署 長 無 須 待 經 營 者 違 反 禁 止 令 ， 便 可 直 接 申 請 閉 封 令 。 我 們 預 計

封 閉 無 牌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會 因 此 由 九 個 月 大 幅 減 至

㆒ 個 半 月 。 我 們 首 要 的 打 擊 目 標 ， 是 ㆒ 些 無 法 取 得 牌 照 的 處 所 ，

包 括 ㆒ 些 用 作 非 法 屠 房 和 燒 臘 工 場 的 簡 陋 搭 建 物。附 件 C 載 列 了

新 建 議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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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如 果 有 關 的 無 牌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已 停 止 營 業 ， 或 者 已 提 交 牌

照 申 請 並 完 全 符 合 發 牌 要 求 ， 署 長 、 有 關 業 主 或 租 戶 就 可 以 向 法

庭 申 請 撤 銷 對 該 處 所 的 封 閉 令 。

關關 閉閉 不不 合合 生生 的的 食食 店店 // 食食 物物 工工 場場

1 0 . 為 加 強 管 制 不 合 衞 生 的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有 關 條

例 ㆘ 增 訂 條 文 ， 授 權 署 長 可 基 於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的 理 由 ， 暫 時 封 閉

對 健 康 構 成 即 時 危 害 的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， 而 無 須 訴 諸 于 法 律 程

序 。 如 果 署 長 有 充 分 理 由 相 信 有 關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嚴 重 威 脅 公 眾

健 康 ， 便 可 ㆘ 令 立 即 把 它 封 閉 。 封 閉 期 間 ， 有 關 當 局 便 可 進 行 所

需 的 調 查 和 執 行 潔 淨 、 除 蟲 、 滅 鼠 、 消 毒 和 其 他 須 立 即 採 取 的 補

救 措 施 。 署 長 會 親 自 行 使 這 權 力 ， 以 保 障 食 物 安 全 和 公 眾 健 康 ，

而 署 長 亦 不 會 將 這 權 力 授 予 他 ㆟。任 何 ㆟ 士 如 對 署 長 所 發 出 的 封

閉 令 感 到 受 屈 ， 可 在 7 ㆝ 內 向 法 庭 提 出 ㆖ 訴 ， 反 對 署 長 的 決 定 。

1 1 . 需 要 即 時 封 閉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的 情 況 包 括 ：

( a ) 由 於 建 築 問 題 和 日 久 失 修，以 致 該 處 所 內 的 食 物 可 能 受

到 污 染 ， 或 已 腐 壞 變 質 ， 因 而 不 宜 供 ㆟ 食 用 ；

( b ) 用 以 烹 調 食 物 或 清 洗 廚 具 的 水 來 自 受 污 染 或 未 經 批 准

的 水 源 ， 以 致 該 處 所 內 烹 調 的 食 物 不 宜 供 ㆟ 食 用 ；

( c ) 檢 驗 結 果 ( 包 括 從 流 行 病 學 調 查 所 得 數 據 或 其 他 化 驗 證

據 )顯 示 ， 在 該 處 所 烹 調 或 由 該 處 所 提 供 的 食 物 是 或 可 能

是 受 到 病 原 體 或 化 學 物 質 污 染 ， 因 此 不 宜 供 ㆟ 食 用 ； 以

及

( d ) 蟲 鼠 為 患 嚴 重，以 致 在 該 處 所 烹 調 的 食 物 可 能 受 到 污 染

或 已 腐 壞 ， 因 此 不 宜 供 ㆟ 食 用 。

1 2 . 封 閉 令 會 維 持 有 效，直 至 署 長 信 納 該 處 所 對 公 眾 健 康 的 危 害

已 經 消 除 並 已 領 取 牌 照，或 有 證 明 足 以 使 署 長 信 納 該 樓 宇 不 會 作

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用 途 為 止。有 關 擬 議 新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載 於 附 件 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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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改 善善 發發 牌牌 服服 務務

1 3 . 業 界 關 注 到 部 分 經 營 者 或 會 因 為 申 領 牌 照 需 時 甚 久 而 被 迫

無 牌 經 營 。 為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 署 方 會 確 保 盡 快 處 理 牌 照 申 請 。 為

達 到 這 個 目 標 ， 署 方 已 推 行 ㆒ 系 列 措 施 ， 以 縮 短 食 肆 發 牌 程 序 ，

包 括 就 暫 准 牌 照 簽 發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的 時 間 由 2 6 個 工 作 ㆝ 縮 短

至 2 0 個 工 作 ㆝ ， 推 行 個 案 經 理 計 劃 ， 縮 短 屋 宇 署 檢 索 建 築 圖 則

的 時 間 ， 以 及 設 立 資 源 ㆗ 心 。 為 申 請 ㆟ 提 供 協 助 和 提 供 有 關 發 牌

事 宜 的 最 新 資 料 。

1 4 . 推 行 了 這 些 改 善 措 施，署 方 可 在 約 五 星 期 內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，

㆕ 至 六 個 月 內 發 出 正 式 牌 照。為 使 署 方 能 夠 在 所 述 期 限 內 辦 理 申

請 ， 申 請 ㆟ 亦 要 盡 其 本 份 ， 盡 早 遞 交 所 需 的 合 格 證 明 書 。

1 5 . 此 外，署 方 聯 同 工 商 局 工 商 服 務 業 推 廣 處 委 托 顧 問 公 司 進 行

㆒ 項 研 究 ， 探 討 如 何 簡 化 其 他 類 別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( 如 新 鮮 糧 食

店 、 食 物 製 造 廠 和 燒 味 、 鹵 味 店 )的 發 牌 程 序 。 我 們 的 目 的 是 在

維 持 高 水 準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的 大 前 提 ㆘ ， 實 行 ㆒ 個 公 開 、 有 利 營 商

和 簡 化 的 發 牌 制 度 。

諮諮 詢詢

1 6 . 我 們 已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就 初 步 建 議 諮 詢 立 法 會 研 究 和 環

境 衞 生 有 關 的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。 委 員 贊 成 該 項 建 議 ， 但 對 於 在 新

法 例 制 定 前 如 何 管 制 無 牌 食 店 /食 物 工 場 則 表 示 關 注 。

1 7 .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，我 們 就 詳 細 建 議 徵 詢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諮

詢 委 員 會 和 業 界 的 意 見 。 他 們 大 致 對 建 議 表 示 歡 迎 。 不 過 ， 業 界

重 申 ， 當 局 在 行 使 關 閉 無 牌 食 店 / 食 物 工 場 的 新 權 力 同 時 ， 必 須

迅 速 處 理 牌 照 申 請 。

徵徵 詢詢 意意 見見

1 8 . 請 委 員 對 本 文 8 - 1 2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 ／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

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










